
关于首尔特别市跟踪骚扰犯罪预防及受害支援条例

 
首尔市条例第8496 号, 2022.10.17 制定

首尔市条例第9529 号, 2023.10.04 全部修正
首尔市条例第9437 号, 2025.01.03 部分修正
首尔市条例第9529 号, 2025.03.27 部分修正

第1条（目的）本条例旨在规定有关预防和受害支援跟踪骚扰犯罪的事项，这些跟踪骚扰犯罪违反对方的意愿，在没有
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重复给对方造成不安或恐惧的行为。
  
第2条（定义）本条例所用术语含义如下：
1.“跟踪骚扰行为”是指违背对方的意愿，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给对方或其同居者、家人做出下列行为之一，引起对方的不安或
恐惧。
a.接近、跟随或阻挠对方行路的行为;
b.住处、工作、学校、其他日常生活场所（以下简称“住处等”）或在其附近等待或监视的行为;
c.利用邮件、电话、传真或《信息通信网使用及促进信息保护等相关法律》中，利用第2条第1项第1号的信息通信网，送达物品、文
字、符号、音响、图片、视频（以下简称“物品等”）的行为;
d.直接或通过第三方送达物品等，或居住在附近并放置物品等行为;
e.破坏住处或在附近放置物品等行为。
2.“跟踪骚扰犯罪”是指持续或反复进行跟踪骚扰行为；
3.“受害者”是指因跟踪骚扰犯罪直接受害的人；
4.“被害人等”是指被害人及跟踪骚扰行为的对象。
  
第3条（市长的职责）
① 首尔特别市市长（以下简称“市长”）为预防跟踪骚扰犯罪，保护受害人等，可以制定和推进必要的政策，并提供必要的行政和财
政支援。
② 市长应努力确保必要的预算和人力，以促进和支持第一项规定的政策。
  
第4条（实施计划的制定）
① 市长应每年制定并实施，包括以下事项在内的，预防跟踪骚扰犯罪及受害等支援相关计划：
1.预防跟踪骚扰犯罪的必要措施；
2.保护、支援跟踪骚扰犯罪受害人等所需的政策；
3.关于预防跟踪骚扰犯罪教育和宣传的事项；
4.根除跟踪骚扰犯罪，改善市民意识相关事项；
5.市长认为预防跟踪骚扰犯罪，及保护、支援受害人等必要的其他事项。
②如果市长认为有必要，可以在《首尔特别市防止暴力女性和保护受害者及支援的相关条例》第5条规定的女性暴力防止及受害者保
护、支援政策年度实施计划中制定第1项规定的计划。
③市长为根据第1项制定和实施计划，必要时可向公共机关、其他法人或团体寻求协助。
  
第5条（举报体系的建立）
① 市长可以制定举报体系，市民如果怀疑有跟踪骚扰罪犯，可以进行举报。
② 市长在根据第1项制定新体系的情况下，为防止跟踪骚扰犯罪受害人等因举报而遭受迫害，也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第6条（事业）
① 市长为预防跟踪骚扰犯罪，及保护支援受害人等，可以开展以下各项事业：
1.跟踪骚扰犯罪实况调查、支援政策开发相关事项；
2.预防跟踪骚扰犯罪教育和宣传工作；
3.跟踪骚扰犯罪受害人等心理咨询支援工作；
4.跟踪骚扰犯罪受害人等法律咨询支援工作；
5.为保护跟踪骚扰犯罪及支援事业，与警察厅等公共机关和受害者保护团体等民间团体合作支援相关事项；
6.为预防跟踪骚扰犯罪及保护、支援受害人等所需的其他事项。 
第7条（预算的支援）市长可以在预算的范围内向根据第6条促进事业的相关法人或团体等提供支援。 
第8条（支援设施的设置）市长可以设置、运营受害者支援设施，以保护、支援受害者等并有效防止受害。



  
第9条（组建合作体系）
①市长为了预防跟踪骚扰犯罪和保护、支援受害者等，可以与中央政府、首尔特别市警察厅、首尔特别市教育厅、其他地方自治团体
、相关法人、团体等建立合作体系。
②市长可以根据第1项，为组建合作体系，签订信息交流、合作等业务协议。
  
第10条（教育及宣传）
① 市长可根据相关法令实施预防跟踪骚扰犯罪的教育。
② 市长可以与教育机构、民间团体、媒体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合作，制作、推广和宣传有关预防跟踪骚扰犯罪和受害援助的资料
。 
第11条（委托）
① 市长为有效促进第7条第1项中的各项事业，并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委托拥有该事业专业性的机关、法人或团体。
② 根据第1项委托事务的，按《首尔特别市行政事务民间委托相关条例》执行。
  
第12条（保密义务）从事本条例规定的预防跟踪骚扰犯罪及受害人等保护、支援相关业务的人，不得泄露其职务上得知
的秘密，必须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13条（实施规则）本条例实施所需事项由规则规定。 
附则 <第8496号, 2022.10.17>  
该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